
22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的一份决定草案显示， 我国拟

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保障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完善知识产权法院

布局，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就这份 《关于

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

（草案）》 作说明时表示，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

识产权法院拟专门管辖海南省内应由中级人

民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民事、 行政、 刑事案

件， 实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

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介绍， 海南自

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管辖具体包括：

跨区域管辖发生在海南省的有关专利、 技术

秘密、 计算机软件、 植物新品种、 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 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等

专业性、 技术性较强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

事、 行政案件； 海南省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范围之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 行政和

刑事案件； 不服海南省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 行政和刑事案件的

上诉案件。

草案同时规定，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

权法院第一审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 由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法律有特殊规定的

除外。

据悉，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设

立后， 将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优化司法

职权配置，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规范审判

权力运行机制， 实行法官员额制， 精干设置

内设机构， 推行扁平化管理， 进一步提升我

国司法形象。

我国拟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保障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22 日， 长江保护法草案三审稿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草案三审稿根据国家有关扩延长江河口禁渔

范围的新举措， 将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纳入长

江流域禁捕范围。

2021 年起， 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将迈出

更大一步。 草案三审稿规定， 国家对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实行严格捕捞管理。 在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 在国

家规定的期限内， 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 大

型通江湖泊、 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

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草案三审稿提出， 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

政府要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工作， 严厉查

处电鱼、 毒鱼、 炸鱼等破坏渔业资源和生态

环境的捕捞行为。

草案三审稿对违法捕捞以及采取电鱼、

毒鱼、 炸鱼等方式捕捞的， 作出处罚规定，

并对收购、 加工、 销售违法所得渔获物的，

也明确处罚规定， 情节严重的， 吊销相关生

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责令关闭。

为保护长江物种资源， 草案三审稿规

定， 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 投放外

来物种或其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 对违反

法律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捕回， 处 10 万元以下罚

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捕回的， 由有关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代为捕回或采取降低

负面影响的措施。

此外，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草案三

审稿还提出提高城乡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加快重点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

造等。

长江保护法草案拟扩大禁捕范围

监察官法草案 22日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草案明确

党对监察官制度的领导， 规范选人用人、 职

能职责、 管理监督等环节， 促进国家监察权

规范正确行使。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制定监察官法是坚

持和加强党对国家监察工作领导的必然要

求， 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是促进监察官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保障，

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监察官队伍的现实需

要。

监察官法起草工作遵循的思路和原则包

括：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坚持从严管理， 坚

持改革创新， 体现监察工作特色。

在促进监察官依法履职方面， 草案将监

察官的履职要求具体化、 制度化、 法律化，

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权力边界、 严格内控机制，

强化自我约束、 加强外部监督， 促进国家监

察权规范正确行使。

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 监察官的职

责、 义务和权利， 监察官的条件和选用， 监

察官的任免， 监察官的管理， 监察官的考核

和奖励， 监察官的监督和惩戒， 监察官的职

业保障等。

促进监察官依法履职
监察官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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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刑法修正案 （十一） 草案

三审稿提请会议审议；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三审稿提请会

议审议； 长江保护法草案三审稿提请会议审议； 国防法修订草案二

审稿提请会议审议； 监察官法草案首次会议审议； 会议提请审议设

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首次提

请会议审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京举行，刑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作出调整

再次调整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规定

国防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22日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二审

稿进一步明确， 保障国防事业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还增加了不再用于国防目的的国防资

产的退出机制。

今年 10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对国防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

议。 会后， 修订草案一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针对一审稿中有关投资国防事业的内容，

有的意见提出， 公民和组织投资国防事业后，

应对其权益保障进一步明确。 对此， 二审稿

中将相关内容修改为“国家鼓励和支持符合

条件的公民和企业投资国防事业， 保障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并依法给予政策优惠”。

对于国防资产， 二审稿中增加规定， 国

防资产的管理机构或者占有、 使用单位对

不再用于国防目的的国防资产， 应当按照

规定报批， 依法改作其他用途或者进行处

置。

此外， 二审稿还在国防教育以及征收、

征用补偿等方面修改或增加了相关内容。

国防法修订草案二审

进一步明确保障投资国防事业权益

海上交通安全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海上运输、 海洋资源开发等事业发展。 海上

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 22日首次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修订草

案强化了海上交通管理， 将为建设海洋强国、

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保护海上人身和财产安

全等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为何要修订海上交通安全法？ 1984 年起

施行的这部法律确立了我国海上交通安全管

理的基本制度， 有力促进了我国海运事业的

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化和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 现行法律已不能适应海运事业发展

和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新形势、 新要求， 亟

须修改完善。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修订草案共

十章一百二十一条， 力求从事前制度防范、

事中事后加强监管、 强化应急处置等方面完

善制度设计， 全方位落实安全管理要求， 主

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优化海上交通条件，

提高安全保障水平； 二是强化船舶、 船员管

理， 规范海上交通行为； 三是严控行政许可

事项，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四是完善海上搜

救机制， 健全事故调查处理制度。 此外， 草

案对各类违法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强化责任追究。

在提升船员权益保障方面， 修订草案明

确，中国籍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为其国际航行船舶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

取得海事劳工证书；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及其他有关部门、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船员境外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

处置机制，制定船员境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我国拟修法加强海上交通管理

刑法修正案 （十一） 草案三审稿 22 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针对社会普

遍关注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三审稿进

一步完善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今年 10 月审议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 草案二审稿规定， 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

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 情节恶劣的， 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核准， 应当负刑事责任。 据悉，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 全国人大代表提出，

本款规定限于致人死亡的情形， 对使用特别

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也应追

究刑事责任。

对此， 草案三审稿作出调整， 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

伤害罪，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

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核准追诉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于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的盗用、 冒用

他人身份， 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

学资格、 公务员录用资格、 就业安置待遇的

犯罪，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对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组织、 指使或者帮助实施冒名顶替

的行为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和从严惩处。 草

案三审稿对此增加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有前两款行为， 又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数

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完善有关知识产权犯

罪的规定， 对假冒注册商标罪， 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 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

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侵犯著作权罪， 销售侵

权复制品罪等有关规定作出修改完善， 适当

提高 5 个犯罪的刑罚， 进一步加大惩治力

度； 与修改后的著作权法、 商标法等衔接，

增加侵犯服务商标犯罪规定， 完善侵犯著作

权罪中作品种类、 侵权情形、 有关表演者权

等邻接权的规定； 完善有关犯罪门槛规定，

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销售侵权复

制品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修改为违法所得数额

加情节。

刑法修正案草案：

再次调整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规定

未成年人违反刑法但不够刑事责任年

龄， 不予刑事处罚的， 应该怎么矫治？ 根据

22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三审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

案， 公安机关可对这类“问题孩子” 进行专

门矫治教育。

此前的修订草案二审稿中规定， 未成年

人有刑法规定的行为、 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

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 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将

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

对此， 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

应当与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实施的

专门教育作出区分， 避免混淆。

修订草案三审稿将该条款修改为： 未成

年人实施有刑法规定的行为、 因不满法定刑

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 经专门教育指

导委员会评估同意， 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

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

况， 至少确定一所专门学校按照分校区、 分

班级等方式设置专门场所， 对前款规定的未

成年人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修订草案三审稿明确， 专门矫治教育的

专门场所实行闭环管理， 公安机关、 司法行

政部门负责未成年人的矫治工作， 教育行政

部门承担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

拟进一步完善专门矫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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